
公司减资一般有三种情况：

1、原有公司资本过多，形式资本过剩，再保持资本不变，会导致资本在公

司中的闲置和浪费，不利于发挥资本效能，另外也增加了分红的负担。

2、公司严重亏损，资本总额与其实有资产悬殊过大，公司资本已失去应有

的证明公司资信状况的法律意义，股东也因公司连年亏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3、股东一致同意。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应当召开股东会，由股东会对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该决议须经代表 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决议

内容应当包括：

1. 减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额;

2. 减资后的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安排;

3. 章程修改事项;

4. 股东出资及其比例的变化等。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意味着公司能力有所降低，可能严重影响债权人利益，为

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明确规定：必须编制资产负

债表及财产清单，并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公司的债权

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想要减少企业资金必须经过上述所有步骤，公司才可以去工商部门进行

变更登记。

在公司减资的流程中，登报公示和通知债权人都比较重要，是一定要及时做

的，尤其是通知债权人，如果企业的注册资金减少，没有通知债权人，甚至没有

登报公示，很有可能会被定义成抽逃出资的!减资与抽逃出资是存在区别的：减

资是股东之间达成合意并通过法定程序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而抽逃出资则是部



分股东在未与其他股东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通过非法的途径减少公司资本的

行为。

公司减资并不是单纯的拿出注册资金就可以了，公司减资，企业需要做的工

作有很多，与增资是不一样的，而且，减资还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形象，对公司以

后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